
國 立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化 學 生 物 系 1 0 0 學 年 度 第 2 學 期 

第 5 次系務會議暨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第 11 次會議會議紀錄 
時  間：101 年 06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14:00 

地  點：林森校區科學館三樓化生系第二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陳存仁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蔡森竹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 

壹、上一次系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：(准予備查) 

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

本系 101 學年度系主任改選案 

照案通過；開票結果─施焜燿老師 7

票、陳存仁老師 3票、張雯惠老師 1

票，薦請校長擇聘之。 

依決議辦理 

民教路上學生車輛停放在路旁妨礙

交通案 

一、擬依本校 101 年度交通安全教

育推動委員會之決議配合辦

理，本系請各班導師協助加強

交通安全宣導。 

二、建請學校考量鄰近民教路出入

口暫不開放之妥適性。 

依決議辦理 

本校學習地圖之生涯職能資料填列

案 

照案通過；請各授課教師於 6 月 14

日前填列後回傳供系上彙整回報。 

依決議辦理 

化生系碩士班學生徐某某選課作業

輔導及更換指導教授案 

由樊琳老師、陳皇州老師、黃鐘慶

老師、李佳穎老師組成輔導小組，

審視徐生選課課程，並輔導徐生加

修本系相關先修課程、完成選課作

業及更換指導教授。 

依決議辦理 

 

貳、主席報告：略 

 

參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課務組通知--大學部的[專題研究]若係於本(100-2)學期結束者，煩請開課老師將[專

題研究指導費申請]於本學期集中考(6/22)結束後一週內送至課務組辦理請款，謝謝！ 

二、本系 101-1 大陸地區交流學生共 4位 

MC31011016 化學生物系 東北師範大學 徐曉豔 女 本科生 2 

MC31011024 化學生物系 山東師範大學 吳靜泓 女 本科生 2 

MC31011025 化學生物系 山東師範大學 何夢楠 女 本科生 1 

MC31011026 化學生物系 山東師範大學 申涵  女 本科生 1 

請系學會遴薦學伴代表，並請學伴於 101 年 06 月 21 日前填寫陸生學伴報名表，逕送

研發處學術發展組林家宏老師 marslin0920@mail.npue.edu.tw，副知系辦公室。研發

處將於 101 年 06 月 22 日(五)12：10~13：30 舉辦學伴說明會，請學伴踴躍出席與會。 

三、理學院高中生體驗營活動時間訂於 101 年 7 月 9~10 日(一~二)09:00~17:00 辦理，報



名人數已超過辦理人數最低限制，因此將於 6/27（三）10 點召開理學院高中生體驗營

第 1次籌備會議，本次會議因院長出國，將由陳存仁主任代理院長主持會議，本系於

7月 10 日(二)09:00~12:00 由黃子瑜老師承辦化學實驗探索，請各位老師協助推廣，

促進本學院與高級中學之學術互動與教育連結，同時強化雙方教育資源之互惠、利用

及教育發展，增進高中生對本學院之認識與了解。 

四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通知--屏北高中邀請理學院辦理學系說明會，希望瞭解化學生物系

與資訊科學系，順便再帶一下理學院其他學系，本系薦請施焜燿老師與資科系陳震遠

老師於 8/14（二）下午 3：10-5：10 出席與會，後續情形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將進一步

與老師聯繫。 

 

肆、提案討論： 

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本系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專題研討/演講實施計畫表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實施計畫表如【附件一】。 

二、本系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預定召開 3次系週會， 

擬請黃鐘慶師、張雯惠師、李賢哲師協助安排專題演講之講者及講題，時段預定如下─ 

101/10/15（一）講者及主題未定(黃鐘慶師邀請) 

101/10/29（一）本系榮譽講座教授 陳長謙教授(李賢哲師邀請) 

101/12/17（一）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暨研究所 陳俊憲博士(張雯惠師邀請) 

因系週會預定需於 101/07/30 前回報生輔組，故煩請 3 位老師再協助確認，以利 101/07/26

前彙整回報作業。 

三、碩二論文計劃發表分別預定於 101/11/05、101/11/26、101/12/03，請指導教授卓參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；101/11/05 為本系系所評鑑日期，該日之論文計劃發表改於 102/01/07

舉辦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101 學年度化學生物系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檢附 100 學年度化學生物系碩士班新生座談會流程如【附件二】。 

二、提請議定 101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座談會召開日期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日期訂於 101 年 8 月 1 日(三)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本系榮譽講座教授陳長謙教授歡迎茶會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系申請聘任榮譽講座教授已獲核准，陳長謙教授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3 年

7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本系擬舉辦歡迎茶會，提請討論舉辦日期。 



決議： 

一、預定於 101/07/09~07/13 之間視校長行程擇日辦理。 

二、預借五育樓會議室舉辦。 

三、請陳皇州師規劃當日流程與聯繫陳長謙教授。 

四、系學會選派服務同學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研修理學院教師評鑑項目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教師評鑑制度後設評鑑焦點團體訪談會議（100.10.28）委員建議與 101 年度

理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議（101.05.25）決議辦理。 

二、學院建議事項待釐清及建議修訂內容，敬請討論調整與修正。 

三、相關資料如【附件三】。 

四、依據理學院 100-2 第 3 次院務會議決議，所系討論後提下次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；建議調整處於【附件三】以紅字表示，提院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教務處通知，如【附件四】，請各系所檢視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並予以提報會議修正。 

二、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如【附件五】。 

三、提請討論研議修正項目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提院務會議審議。 

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
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

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

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施

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配合學校政策修正法規內容

之敘述 

 

提案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有關核心能力後續調整事宜及本校於 6/13 召開系所評鑑座談會決議事項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系（所）核心能力為： 

(1)具備語文溝通與資訊整合運用之能力。 

(2)具備團隊合作與環境和諧之能力。 

(3)具備化學生物專業知識。 

(4)具有化學生物專業素養。 

二、研發處通知--有鑑於系所各班制之核心能力內容，應有所區別，例如教學碩士班是以

培養實務人才精進教學實務為主；而日間部碩士班則是以培養學術研究人才，因設班

的宗旨、定位、目標均不同，因此，核心能力與課程應有所區隔，請各系所協助進行

調整，並依程序送課程委員會包裏式提案修訂。 



三、校長對於評鑑相關事宜之建議事項如【附件六】，黃副校長對於評鑑前準備工作與評鑑

當日提醒之注意事項如【附件七】。 

四、提請討論研議修正本系核心能力。 

決議：請老師分工進行，樊琳師與陳皇州師負責教育目標之修正、施焜燿師、黃鐘慶師及李

佳穎師負責核心能力之修正；於 101/06/27 前回傳予系彙整後提院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化學生物系 

案由：學生學習成效期末檢討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請授課教師就班級成績計算方式與班級成績提出討論。 

二、煩請任課老師提供學習進度落後同學名單予導師輔導，並依課業預警輔導機制通報。 

三、請導師依名單完成約談輔導記錄併繳回系辦備查，並與家長聯繫學生課業狀況。 

四、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無 1/2 或理學院雙 1/2 修習學分數不及格退學機制，故各學

系(學程)加強學生課業狀況，成績低落者（1/3 以上修習學分數不及格）將每學期期

初提交上一學期於學系、導師、教官、學輔中心及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組加強輔導。 

決議：照案執行。 

 

伍、臨時動議： 

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（人）：化學生物系陳皇州助理教授 

案由：輔導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徐○○選課作業及選擇指導教授案。 

決議：原由樊琳師、陳皇州師、黃鐘慶師、李佳穎師組成輔導小組，擬改為本系所有教師共

同組成輔導小組，審視徐生選課、加修本系相關先修課程、及輔導選擇指導教授。 

 

動議二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（人）：化學生物系陳存仁教授 

案由：本系大學部學生李○○助學案。 

說明：本系大學部學生李○○因經濟清寒但不符弱勢助學申請之資格，由本系 9 位教師以每

月各捐助 500 元鼓勵其繼續向學，助學金原為 100 年 8 月至 101 年 7 月底止，請各位

老師表決是否繼續贊助。 

決議：表決通過，本系 9 位教師繼續每人每月 500 元贊助李生助學金至 102 年 6 月底止，並

維持請出納組於教師薪資所得扣款核撥。 

 

 

陸、散會：同日 16:50。 

 


